
 

登記原因 意義（修正後） 意義（修正前） 

發還 

一、被徵收之土地原所有權人申請

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

地。 

二、依金門、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

全及輔導條例第十四條之一

申請歸還其土地所為之登記。 

一、被徵收之土地原所有權人申請

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

地。 

二、依金門、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

全及輔導條例第十四條之一申

請歸還其土地所為之登記。 

三、因繼承人申請更正遺產稅，辦

理發還原抵繳稅款土地所為之

登記。 

 

 


